
0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 , 技术创新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获得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和综合

性, 使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 新

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 导致技术创新的

不确定性加大。在创新过程中 , 独立创新的质量较差 , 创新

的成功率也较低。因此 , 单一的、不依赖已有创新基础的独

立创新是比较少的。实际的创新大部分是建立在先前创新

基础之上的累积创新。在累积创新中 , 不同的创新彼此依

赖 , 后续的研究活动以先前的创新成果为基础 , 是对先前

发现的改进和应用 , 并且对先前的研究基础有进一步的突

破 ,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技术创新本身就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 , 必须以大量的资源如高素质的研究人

员、充足的资金、先进的设备等作 为 保 证 , 才 可能 取 得 成

功。累积创新是对以前创新成果的持续改进和深入 , 后续

创新中取得的成果相对于先前的创新可能会从量变到质

变, 最终后续创新可能会是突破性的。因此 , 相对于独立创

新, 累积创新更需要以大量的资源作为保证。单一企业所

拥有的各种创新资源是有限的, 往往不能够满足创新的需

要。

动 态 联 盟 (dynamic alliance)或 称 虚 拟 企 业 (virtual en-

terprise)最初出现在 1991 年一份题为《21 世纪制造企业战

略》的报告中。该报告总结了当今世界成功企业的创新思

维 , 创造性地构建了“动态联盟”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动态

联盟把企业间传统的买卖关系转变为新型的合作伙伴关

系 , 通过彼此间核心能力的整 合 , 达 到 资 源 共享 、优 势 互

补 , 增强了企业的整体适应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动态联

盟是一种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 , 通过联盟集结了

必需的各种创新资源 , 并且合作伙伴核心竞争力的结合构

成了灵活的创新体系 , 可以分散创新风险 , 缩短创新周期 ,

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累积创新中的后续创新是先前

创新的继续 , 后续创新的深入研究或应用研究使企业更需

要选择合作伙伴, 形成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动态联盟。这

种联盟会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率 , 确保企业获得由技术创新

带来的超额利润。动态联盟的成功创新实现了合作伙伴的

“双赢”, 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 , 利润分配的合理性将极大

地影响联盟运行的稳定性, 进而影响创新行为的持续性。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 个体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

而制度安排只能在满足个体理性需求的基础上实现集体

效用最大化。在累积创新中, 拥有先前创新的一方往往作

为动态联盟的发起人 , 并成为盟主企业 , 盟主企业要认识

到利润分配对伙伴在联盟中的创新行为有重要影响 , 要通

过合理的方法使合作伙伴在互利的基础上对利润分配达

成一致 , 为最终成功地实现累积创新打下基础。

动态联盟不可避免地面临利润分配问题。企业间的协

作契约是一种事前合约, 其利润分配合理与否又会影响到

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 从而影响利润的进一步生成。所

以 , 动态联盟的分配方式成为决定动态联盟成功运行的关

键因素之一(韩建军和郭耀煌 , 2003)。孙东川和叶飞(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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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动态联盟中的利益分配是一个群决策的过程 , 也是

一个使合作伙伴的满意度达到最优的过程 , 因而提出了采

用 Nash 谈判模型的利益分配方法。龙勇等(2003)建立了不

确定环境下的博弈模型 , 并运用丘奎特的期望效用理论来

解决联盟中的利润分配。占辉武和郭锦墉(2003)在博弈分

析的基础上 , 引入 Shapley—value 法来解决利益分配这个

动态联盟中关键而又复杂的问题。但是上述关于动态联盟

利润分配的研究针对的是一次性的联盟合作 , 而实际上动

态联盟往往为了一个主题而持续合作 , 因而利润分配问题

必须前后兼顾。累积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 由动态联盟

进行的累积创新更应该考虑利润的分配和创新激励问题。

Scotchmer(1991)认为 , 先导创新者如果不能在后续创新者

的利润中得到补偿 , 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投资研究 , 就没

有动力去创造研究成果。Scotchmer(1998)认为累积创新可

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 由于先前的创新成果对后续创新产

生溢出 , 因而应允许先前的创新者分享后续创新者所获得

的价值; 而先前的创新者分享后续创新的价值将会减少对

后续创新者的激励。

1 累积创新的动态联盟利益博弈分析

假定在第一阶段 , 先导创新者通过努力 , 成功地实现

了创新 , 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 , 在已有先导创新的基础上 ,

创新者希望能够继续研究开发 , 以获得更高价值的创新成

果 , 但由于其拥有的资源有限 , 或者为了进行后续创新必

须付出昂贵的成本 , 因此 , 在下一阶段中 , 先导创新者往往

希望自己以盟主的身份同潜在合作伙伴结成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的动态联盟。下面就先导创新者与潜在合作伙伴在

累积创新中结成动态联盟的情况进行分析。

从博弈结构图可知, 先导创新者与潜在合作伙伴之间

主要存在下列 4 种行动情况:

( 1) 先导创新者提出联合创新 , 潜在合作伙伴选择退

出, 先导创新者独自进行后续创新。先导创新后 , 先导创新

者希望通过选择合作伙伴结成动态联盟 , 先导创新者以盟

主的身份同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谈判 , 在谈判中因存在利益

不一致而达不成协议 , 潜在合作伙伴选择退出 , 先导创新

者独自进行后续创新。在这种情况下 , 先导创新者获得的

价值为 V2 - C
M

2 - T, 其中 V2 为后续创新的价值 , C
M

2 为后续

创新中先导创新者的创新成本 , T 为谈判中创新泄露所造

成的先导创新者的损失 , 潜在合作伙伴获得的价值为 0。

( 2) 先导创新者提出联合创新 , 潜在合作伙伴接受联

合创新, 组建动态联盟共同进行后续创新。先导创新者拥

有前一阶段的创新成果, 为进行后续创新与潜在合作伙伴

进行谈判 , 并最终达成一致 , 组建动态联盟。先导创新者成

为动态联盟中的盟主 , 潜在合作伙伴成为盟员 , 盟主在动

态联盟中除了因后续创新的投入应该获得的收益之外 , 其

先导创新成果在后续创新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应

该获得相应的收益 , 所以盟主应该按一定的比例分得联盟

创新成功所获得的利益 , 以补偿盟主的先导创新。这样盟

主的收益为
C

A

2

C
A

2 +C
B

2

( 1- K) V2 +KV2 , 盟员的收益为
C

B

2

C
A

2 +C
B

2

( 1- K) V2 , 其中C
A

2 +C
B

2 表示盟主与盟员分别在后续创新中

的投入成本 , V2 为后续创新的价值 , K 为盟主因为先导创

新的投入而在联盟中获得的分成比例。

( 3) 先导创新者独立创新 , 潜在合作伙伴退出。先导创

新者认为后续创新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 , 并且不愿意泄露

创新成果 , 所以宁愿选择在后续创新中单独投入进行创

新 , 也不选择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联合创新。在这种情况下,

先导创新者的收益为 V2- C
M

2 , 潜在合作伙伴选择退出 , 其

收益为 0。

( 4) 先导创新者独立创新、潜在合作伙伴进行模仿创

新。先导创新者在选择独立创新的同时 , 潜在的创新伙伴

认为进行模仿创新会具有高的收益 , 于是会冒着被先导创

新者发现的危险进行模仿创新。在这种情况下 , 先导创新

者的收益为 V2- C
M

2 - N,V2 为后续创新价值 , C
M

2 为先导创新

者独立创新的投入成本 , N 为创新泄露所造成的损失。潜

在合作伙伴的收益为 VB- CB- M, 其中 VB 为模仿创新收益 ,

CB 为投入成本 , M 为模仿创新被先导创新者发现后 对 潜

在合作伙伴的惩罚。

假设上述 4 种情况都成功实现创新并获得收

益 V2, 除了先导创新者与潜在合作者联盟付出的

后续创新成本为C
A

2 +C
B

2 外, 其它 3 种情况都为先导

创新者单独进行后续创新, 付出的创新成本为C
M

2 。

先 导 创 新 者 组 建动 态 联 盟 的 一 个 重 要 原因 是 它

不具有后续创新所需要的全部资源, 如果要拥有

这些资源 , 先导创新者必须重新投入 , 全新的投入需要付

出更大的成本。而通过动态联盟, 利用盟员已经具备的资

源 , 不需要重复投入, 就可以节约创新成本。其成本为C
A

2 +

C
B

2 ≤C
M

2 。在相同的后续创新价值 V2 中 , 由于动态联盟的

创新成本最低 , 因此动态联盟获得的利润也就最高。动态

联盟是进行累积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 但是动态联盟利益

分配的合理性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2 动态联盟中的利益分配

先导创新者与潜在合作伙伴结成动态联盟 , 利益分配

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先导创新者的盟主因先导创新的

图 1 先导创新者与潜在合作伙伴的博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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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而要求以一个 K 的比例来分享动态联盟的后续创新

成果 , 但是这个比例 K 如何确定 , 才能保证潜在合作伙伴

愿意成为联盟成员 , 积极参与创新 , 并且也能满足对先导

创新者累积创新的激励和追逐超额利润的要求。下面就建

立盟主与盟员的三阶段博弈时序模型, 对盟主与盟员的利

益分配比例 K 进行分析[7]。博弈时序如图 2。

图 2 盟主与盟员的博弈时序

第一阶段盟主获得商机 , 付出创新成本 C1, 创新成功

概率为 P1, 实现价值为 V1 的先导创新。第二阶段 , 盟主观

察到具有价值为 V2 的后续创新 , 但考虑到依靠自身能力

无法成功地实现创新, 盟主需要选择潜在合作伙伴作为盟

员组成动态联盟。假设盟主具有完全谈判能力 , 在考虑盟

员愿意结盟的情况下 , 制定其在联盟中的利润分成比例

K, 联盟后续创新利用了盟主先导创新的成果 , 那么 KV2

为盟主的先导创新作为联盟中的无形投入而应该获得的

收益。第三阶段 , 动态联盟中盟主付出创新成本 CA2, 盟员

付出 创 新 成 本 CB2, 即 联 盟 中 盟 主 与 盟 员 总 的 投 入 C2=

CA2+CB2。后续创新成功率为 P2, 实现总的创新价值为 V2。

创新成功概率: Pi(Ci)=1- e
- λi Ci

,其中 i=1,2,λi>0 ( 1)

注意到在(1)式中 , 如果 λ1=0, 则 P1(C1)=0; 如果 Cl=0,

则 P1(C1)=0。同时 , !P1/!λ1=C1e
- λ1C1

, 如果创新投入 C1>0, 则!

P1/!λ1>0; 同理 , !P1/!C1=λ1e
- λ1C1

,λ1 为大于零的参数 , 可知!
P1/!C1>0。所以知识存量或者创新投入越多 , 创新的成功率

也就越大。

在动态联盟的累积创新中,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上一阶

段实现成功创新后 , 向下一阶段提供的信息产品的数量等

于其创新投资。联盟考虑盟主在第一阶段成功创新后获得

的信息产品的数量 C1 和分成许可比例 K 来选择投入 C2,

以极大化其利润。假设 λ2=sC1,其中 , s 代表盟主的先导创

新所提的信息产品和联盟后续创新的相关度。

"2 (C2 )=p2 (C2 )(1- K)V2 - C2 ( 2)

由一阶条件知:

C
*

2 =
1
!2

In[!2 (1- K)V2 ],如果!2 (1- K)V2 >1 ( 3)

C
*

2 =0, 如果!2 (1- K)V2 <1 ( 4)

如果联盟的投资C
*

2 >0, 则创新的实现概率为:

P
*

2 (C1 ,K)=1-
1

!2 (1- K)V2

( 5)

在动态联盟的累积创新中, 盟主的先导性创新是联盟

创新的基础。因此 , 考虑在 C1 给定时 , C
*

2 对 K 的反应。盟主

分成比例 K 过小 , 则盟主在联盟实现创新收益后其从联

明盟中获得的预期收益也小 , 由于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获得

超额利润 , 如果盟主能够预见在后续创新中获得的预期收

益小 , 那么盟主对先期创新的投入 C1 会缺乏有效的激励 ,

盟主将重新决定创新投入 C1,结果 C1 的投入变小 , 使得 P1

(C1)变小 , 即盟主的先导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小 , 没有盟主先

导创新的基础 , 盟主也不会寻找合适的盟员组建成动态联

盟 , 显然由动态联盟所实现的后续创新就成了不可能实现

的事情。

!C
*

2 /!K<0 和!P
*

2 /!K<0说明联盟的投资和创新成功率

随着盟主的分成比例增大而减小。如果盟主的分成比例 K

过大 , 联盟创新所获得利益大部分被盟主所占据 , 则盟员

在联盟中分得的利益就会减少 , 盟员在建盟前能够预见到

不能在联盟中分得合理的利润, 盟员将不会响应盟主的要

求组建动态联盟。因此 , 就不会有联盟的后续创新产生。

所以盟主制定的利益分成比例 K 既要确保有足够的

利润诱惑盟员参与联盟 , 使联盟的结合趋于稳定 , 同时也

要保证盟主在联盟中获得的超额利润。在模型中 , 通过求

解如下最优规划而获得一个最优的利益分成比例 K*:

maxP
*

2 KV2 = 1-
1

(1- K)!2 V2
" #KV2 ( 6)

s.t.(1- k)!2 V2 >1 ( 7)

其中P
*

2 是第三阶段联盟的最优结果。

一阶求导并令其为 0 可得:

V2!2 (1- K
2
)- 1=0 ( 8)

解之得: K
*
=1-

1
!2 V2$

( 9)

注意到在( 9) 式中 , 如果 !2 V2 ≤1, 则 K
*
≤0, 即使盟主

的分成比例 K
*
=0, 由( 4) 式知 , 联盟的投资为 0, 即盟员没

有投资的动机 , 也没有动态联盟后续创新的实现 ; 如果 !2

V2 ≥1, 则 K*>0, 说明盟主能够从联盟中获得正比例的分

成收益 , 并且 , 此时(1- K
*
)!2 V2 = !2 V2$ >1, 表明联盟愿意

有正的投资 , 也即盟员也有与盟主结成联盟的动机 , 在实

现联盟的创新后 , 盟员也能获得正的利润。

据据!2 =sCl, 由( 9) 式可得:

!K
*

!C1

=
1

2C1 sC1 V2$
>0, 同理:

!K
*

!s >0。

并且 ,
!K

*

!V2

=
1

2V2 !V2$
>0 ( 10)

式( 10) 表明联盟所实现的预期价值越大 , 则盟主在联

盟中的分成比例越大。由于盟主的先导创新给联盟的后续

创新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而在联盟中所分得的创新价值为:

L
*
=K

*
P2 V2 =P2

1-
1
!2 V2$" ’V2 ,如果!2 V2 >1 ( 11)

L
*
=0, 如果 !2 V2 ≤1 ( 12)

基于盟主从联盟中分得L
*
的创新价值 , 我们考虑盟主

对先导创新的投入 C1 , 以极大化盟主的预期收入。

"1 =P1 (V1 +L
*
)- C1 ( 13)

对上式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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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guer enterprise in a relatively favorable position,we analyze every interest aspect in the dynamic alliance.The paper sets

the model of profit distribution when the cumulative innovation is in game theory, thus, we get the optimization in distrib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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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1

=
!P1

!C1

(V1 +L
*
)+P1

!L
*

!C1

- 1≤0 ( 14)

我们假设根据上式确定盟主对先导创新的最优投资

为 C
*

1 , 由库恩—塔克条件 , 如果对所有 C1 ≥0, 都有!!1 /!

C1 <0, 则仅有唯一的边界解 C
*

1 =0, 即盟主没有先导创新的

投入 , 如果!!1 /!C1 =0 可以得到满足 , 则存在内解 C
*

1 >0。

可以知道:

盟主可分得的利益为:

1-
1
"2 V2$% &V2 +

V2 C
A

2

(C
A

2 +C
B

2 ) "2 V2$

盟员可分得的利益为:
V2 C

B

2

(C
A

2 +C
B

2 ) "2 V2$

3 结论

相对于独立创新 , 累积创新是一种持续的创新。在先

导创新基础上进行的后续创新是对已有创新成果的进一

步研究和应用 , 在后续创新中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 也更复

杂。因此 , 对创新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对先导

创新者和潜在合作伙伴的博弈分析, 认为动态联盟有利于

优势互补、创新资源共享 , 节约创新投入 , 是实现后续创新

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以动态联盟的组织形式进行累积

创新 , 利益的分配会影响联盟的稳定运行 , 合理的利益分

配对创新能够起到激励作用。通过建立累积创新中盟主与

盟员的三阶段博弈模型 , 在满足联盟利益最大化的条件

下 , 得到动态联盟的最优利益分配比例。并发现后续创新

中实现的价值越大 , 盟主的分成比例就越高 , 这样盟主就

有充分的动机组织动态联盟 , 促使联盟实现更高的创新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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